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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為加強為民服務，凡民眾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法令之查詢、行政違失之

舉發及行政權益之維護等，以書面、電子郵件或言詞向本局提出之具體陳情案件者，

皆由本局列管處理。本局處理陳情案件以合法、適情、迅速辦結為原則，審慎處理

解決人民問題，確保人民之信賴，落實快捷之服務型政府機關。

貳、陳情案件類別、送件方式及辦理期限統計

一、陳情案件類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2年 1月至12月止，共處理列管人民陳情案件計75件，其中行政權益之維護

案件計41件、行政法令之查詢案件為0件、行政違失之舉發為0件，行政興革之建

議案件34，共有75件。

表一：各月份陳情案件分配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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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案件類別

月份
行政興革之建議 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 行政權益之維護 總件數

1月 2 0 0 0 2

2月 6 0 0 2 8

3月 7 0 0 0 7

4月 0 0 0 2 2

5月 0 0 0 3 3

6月 4 0 0 2 6

7月 7 0 0 6 13

8月 1 0 0 5 6

9月 3 0 0 5 8

10月 5 0 0 6 11

11月 6 0 0 1 7

12月 0 0 0 2 2

總    計 41 0 0 34 75

百 分 比 54.6% 0% 0% 45.4% 100%

二、 陳情案件送件方式

依據陳情人回復之處理情形調查表，102年度人民陳情案件送件方式仍以書面

送件為大宗，除1件採用電話、1件採傳真及2件親自到場外，其餘皆用書面文件

送達。

表二：陳情案件送件方式統計

     方式 書信 電話 傳真 E-MAIL 親自到場 其他 總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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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件數

件    數 31 1 1 0 2 0 35

百 分 比 88% 3% 3% 0% 6% 0% 100%

三、 陳情案件正式回復

依各承辦人員正式回復資料進行統計，於10天內回復者最多，計16件，佔全

部陳情案件45.71%；11-20天內計9件，佔25.7%；21-30天回復者有3件，佔 

8.6%；31天以上回復者計7件，佔20%。

表三：陳情案件正式回復統計

天數

件數
10天內 11-20天 21-30天 31天以上 未填 總計

件    數 16 9 3 7 0 35

百 分 比 45.7% 25.7% 8.6% 20.0% 0.0% 100%

參、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問卷調查分析

針對102年度陳情案件之陳情人寄出調查問卷，共計回收有效問卷為35份。茲

將陳情人是否向同一機關陳情同一事件、問題解決情形、答覆內容滿意度等進行統

計分析如下：

一、 是否一次向多個機關陳情同一事件

本問項有51%的陳情人一次向多個機關陳情同一事件，49%的人則否。

表四：是否一次向多個機關陳情同一事件統計

     天數 

 件數
是 否 總計

件    數 18 17 35

百 分 比 51% 49%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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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：是否一次向多個機關陳情同一事件圓形圖

二、問題解決程度

就問題解決程度而言，35份問卷中有 12份回答「完全沒有解決」，佔34%，

回答「完全解決」及「部分解決」者佔43%。

表五：問題解決程度統計

解決程度

 件數

完全

解決

部分

解決

完全沒

有解決

只是提出建

議供參考
不知道 其他 總計

件    數 8 7 12 4 2 2 35

百 分 比 23% 20% 34% 11% 6% 6% 100%

圖二：問題解決程度圓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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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對答覆內容之滿意度

本問項回答「非常滿意」、「滿意」及「尚可」者計有51.5%，回答「不滿

意」者亦達22.9%，回答「非常不滿意」者亦有17.1%（如表六）。

表六：對答覆內容滿意度統計

滿意度

件數

非常

滿意
滿意 尚可 不滿意

非常不

滿意
沒意見 不知道 其他 總計

件    數 8 7 3 8 6 1 2 0 35

百 分 比 22.9% 20.0% 8.6% 22.9% 17.1% 2.9% 5.7% 0.0% 100%

圖三：對答覆內容滿意度圓形圖

由統計資料，可發現仍有40%受訪者針對所陳情內容答覆屬於滿意度差的範疇，

針對不滿意的理由，「問題未解決」比例最高，「相關機關推諉責任」及「答覆內

容與實際情形不符」次之，「處理時間太慢」更次之。其中對於「問題未解決」佔

比例最高之原因，主要為陳情內容非本局權責範疇、已排入年度工程勘評研辦及土

地徵收依行政程序辦理等無法立即顯現成效；亦使陳情人有「相關機關推諉責任」

及「處理時間太慢」之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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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：不滿意理由圓形圖

四、 滿意度與前期相比較

   答復件數

期別

滿   意  
（非常滿意/

滿意）

不滿意
（非常不滿意/

不滿意）

尚    可 無明確反應
（沒意見/不知

道/其他）

總件數

101.01.01-

101.12.31
9(47.4﹪) 5(26.3﹪) 2(10.5﹪） 3(15.8﹪） 19（100﹪）

102.01.01-

102.12.31
15(42.9﹪) 14(39.9﹪) 3( 8.6﹪） 3( 8.6﹪） 35（100﹪）

五、 滿意程度差原因分析

原因 非本局權責需提列年度

勘評及工程

土地徵收依行

政程序辦理

陳情資訊錯誤 總件數

件數 4 9 1 0  14

比率 29﹪ 64﹪  7﹪ 0﹪ 100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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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對以前曾陳情的相同事由再來陳情之情形：

    就所收到之35份問卷中，有60%之受訪者（即 21位）曾對本局提出陳情，其

中有13位為針對以前相同事由再作陳情，其原因主要為「案情沒有處理」、「與大

眾權益有關」等。

圖五：再次陳情理由圓形圖

肆、檢討與改進

一、 人民陳情案件由陳情事由之主辦課室受理，答復人民陳情案件時，需

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依據，並以簡明、肯定之文字答復陳

情人；另需加會政風室，使政風室掌握陳情案件最新辦理進度，並可適時提

供意見，俾使主辦課室更妥善及圓融答覆陳情人。

二、 陳情人回復意見為非常不滿意及不滿意時，簽會承辦課室檢討回復，並請承

辦課室具體明確回復處理情形，以避免有尚未處理或推托之感，在合法及合

理情形下，務使陳情人滿意。

三、 陳情案件經分析檢討後，本局持續提供多方面管道，以主動方式為民服務，

讓人民更加貼切與親近河川業務，本局實施方針如下：

(一) 加強陳情案件列管及追蹤，未辦結案件將持續列管。

(二) 持續提供免付費電話諮詢0800-017-276。

(三) 對於滿意度差之陳情案件除分析原因改進，亦請承辦課室檢討回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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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確實依「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及「人民陳

情案件處理內部控管SOP」執行，並適時修正，俾使同仁能有效及完善處

理人民陳情案件暨提升本局服務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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